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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 4年1 2月9日，上海市高级人

民法院副院长邹碧华逝世的前一天，

由他主抓的上海律师诉讼服务平台

上线运行，他在朋友圈里转发了这条

消息，并留下最后一句寄语：“ 希望让

律师的执业环境越来越好”。

201 4年1 2月1 0日至今，邹碧华

离世已近三个月，人们仍在以各种方

式缅怀他，感悟他的信仰和激情，法

律人则站在邹碧华的“ 肩膀上”更加

深入地思考：如何传承邹碧华对于

“ 法律职业共同体”的深刻理解？如

何共同助力“ 法律职业共同体”的建

造？如何消除法官和律师群体之间不

应存在的隔阂？

“ 法官应该如何对待律师？我们

有一些年纪很轻的法官，气比较盛的

时候，指着律师席上六七十岁白发苍

苍的老律师说：你这么多年怎么混

的？我听到这样的事，心里特别难

受。”邹碧华曾经在一次公开演讲中

这样说。

“ 律师对法官的尊重程度，体现

了一个国家的法治发达程度；法官对

律师的尊重程度，体现了一个国家的

司法公正程度。”邹碧华生前总把这

句话挂在嘴边。之所以反复说，是因

为他真切感受过两种职业不必要的

“ 碰撞”。他曾在博客中写道：“ 有的

法官非常强势，不愿意多听律师解

释；有的法官在法庭上不注意听取律

师的陈述和意见，或者在感觉律师陈

述和意见与自己认知相左时，随意打

断律师发言⋯⋯这些问题如不加以

治理，将对中国的法治产生巨大伤

害。”

邹碧华认为，法官应当确立“ 法

律职业共同体”的理念，以尊重律师

为己任。缺少了律师的参与，法官要

么就是在法庭上演“ 独角戏”，要么

就是与检察官上演“ 二人转”；尊重

律师、注重沟通，这样做天塌不下来，

只会把庭开得更好。

尊重并不仅是口号。201 0年1 月，

在邹碧华担任院长的上海长宁区法

院，旨在促进法官和律师在执业活动

中良性互动的文件《 法官尊重律师十

条意见》出台实施。《 意见》的内容很

细，包括庭审中法官不得随意打断律

师发言；法官不应当着当事人的面指

责批评律师，更不得向当事人发表贬

损律师的言论等；要在条件允许的情

况下，为律师参与审判活动提供停

车、休息、阅卷、复印等方面的便利。

“ 邹碧华是一名法官，也是一位

法律人。我们尊重他，不是他在哪个

案子中帮助过谁，而是他对律师职

业、行业、制度的尊重，正是这种尊重

甚至敬畏，才让我们加倍地敬重他。”

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、同为“ 60

后”的法律人吕红兵说。

查看邹碧华的微博，记者发现，

在他关注的2967个人里，将近一半是

律师。如何依法做好服务工作，让律

师更加正当而顺畅地参与诉讼活动，

也是邹碧华生前的一项重要工作。

担任上海市高院副院长后，邹碧

华主导推动了律师诉讼服务平台建

设。服务平台研发期间，邹碧华三次

前往上海市律师协会调研，广泛听取

律师意见。目前，这一平台已拥有关

联案件推送和网上阅卷功能，律师可

快捷查阅案件当事人所有涉及的关

联案件，并自动推送卷宗至个人工作

台。据统计，平台可为上海律师节省

60万个小时工作时间及1 0万次的车

辆往返。此外，庭审排期避项功能也

已实现，同一律师代理的几个案件在

不同法院同时开庭的情形将不再出

现。

“ 他理想中的‘ 法律职业共同

体’，是一个由法官、检察官、律师、法

学学者等组成的法律职业群体。或许

个体之间有差异，但大家对法律事业

和法治目标有着共同的认知、参与的

热情，进而形成精神与情感相互连结

的共同体。”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民事

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谭芳说。

邹碧华已离开我们远行。但是，

他的“ 法律职业共同体”之梦，离我

们将越来越近。

据新华社电

邹碧华有个“ 法律职业共同体”之梦

“ 法官应当以尊重律师为己任”

各家媒体记者来到邹碧华生前工作过的办公室。 青年报记者 常鑫 摄


